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
数据跨境需求调研问卷

[bookmark: _GoBack]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24年3月发布《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框架下，可以自行制定区内需要纳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管理范围的数据清单（以下简称负面清单）”，提出数据跨境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模式。通过自贸区制定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让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负面清单外的数据，可以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负面清单将对重要数据识别标准进行精准描述，对个人信息出境规模进行适度放宽，通过使用场景化、字段级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可由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降级为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或可按照负面清单配套实施要求安全有序自由流动，可有效降低数据出境合规成本。当前，天津、北京、上海、浙江等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贸港已发布2024年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
在此背景下，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以下简称雄安自贸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拟牵头开展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制定工作，实现数据安全与高效流动的有机统一。雄安自贸区现启动需求调研，旨在保障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同时，为数据处理者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数据跨境服务。本调研问卷所收集的信息仅用于雄安自贸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制定，不对外展示和公布。
如有疑问，请拨打18209562918咨询。
*1.贵公司名称
	



*2.填表人姓名
	



*3.部门及职务
	



*4.联系方式
	



*5.贵公司是否存在数据跨境行为？
	□是
□否
□不清楚



*6.贵公司所属行业为：
	□科技创新
□互联网
□铁路
□半导体
	□制造业
□商业数据服务
□文化艺术

	□其他（请填写具体行业）                                   


*7.贵公司是否有意向参与雄安自贸区负面清单编制工作？
	□是
□否



*8.贵公司是否完成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准备启动
□正在进行自评估
□已完成自评估但未申报
□已申报安全评估
□已被国家网信部门受理
□已取得国家网信部门的评估结论但部分通过
□已取得国家网信部门的评估结论且全部通过
□不需要申报安全评估



*9.贵公司是否完成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
	□准备启动
□正在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及标准合同签订
□已提交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申请
□已通过个人信息出境标注合同备案
□不需要进行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





*10.公司注册地是否在河北自贸区或雄安自贸区？
	□是
□否



*11.贵公司认为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或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的困难和难点有哪些？（可多选）
	□对国家和行业数据出境合规要求不了解
□数据出境场景和出境数据项难以梳理
□业务发展和合规要求存在冲突，短时间内难以调和
□处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或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整改和申报手续及流程周期过长，对业务开展造成影响
□履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或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整改和申报义务所花费经济成本较高，企业难以承受
□传输方与接收方所在地区对于数据跨境的监管要求存在冲突和矛盾之处，难以兼顾
□数据接收方的合规义务履行情况难以核查
□其他                                                       
                                                            



*12.贵公司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出境个人信息量大概多少？（个人信息计算数量以自然人为单位去重后的统计结果为准）
	


*13.出境数据是否包含重要数据？
	□是 重要数据包括（行业主管部门，重要数据类型/数据项）：                                         
                                                            
                                                               
□否
□不清楚



*14.贵公司向境外提供的个人信息，符合下列哪些情形？（可多选）
	□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如跨境购物、跨境寄递、跨境汇款、跨境支付、跨境开户、机票酒店预订、签证办理、考试服务等，确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
□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跨境人力资源管理，确需向境外提供员工个人信息的；
□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确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以外的数据处理者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不含敏感个人信息）的；
□以上都不是。







*15.贵公司数据出境涉及的场景、每个场景出境的数据字段或数据种类、涉及自然人数量级？
	场景名称
	出境数据字段/数据种类
	涉及个人信息数量级
	涉及敏感个人信息数量级

	例：人力资源管理
	员工的个人基本资料：姓名、性别
	2万人
	2万人

	
	
	
	

	
	
	
	

	
	
	
	

	
	
	
	

	
	
	
	

	
	
	
	

	
	
	
	

	
	
	
	

	
	
	
	

	
	
	
	

	
	
	
	

	
	
	
	



16.其他意见反馈？（选填）
	



